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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中５．２．１．１、５．２．１．２、５．２．１．３、５．２．１．４、５．７．７、５．８．３．３六项内容为强制性条款。其余条款

为推荐性条款。

本标准代替ＧＢ１７７３３．１—１９９９《地名标牌　城乡》。

本标准与ＧＢ１７７３３．１—１９９９《地名标牌　城乡》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本标准的名称更改为《地名　标志》；

———在术语和定义一章中，删除了地名标牌、街牌、巷牌、楼牌、门牌五条术语，增加了地名、地名标

志两条术语（本版的第３章；１９９９版的第３章）；

———在术语和定义一章中，删除了代号部分（１９９９版的第３章）；

———在分类一章中，删除了型号部分（１９９９版的第４章）；

———在分类一章中，ＧＢ１７７３３．１—１９９９只包括居民地地名标志中的街、巷、楼、门地名标志，本标准

中地名标志的类型增加为人文地理实体地名标志和自然地理实体地名标志，其中人文地理实

体地名标志包括：居民地地名标志、行政区域地名标志、专业区地名标志、设施地名标志，以及

纪念地和旅游地地名标志，自然地理实体地名标志包括：海域地名标志、水系地名标志、地形地

名标志（本版的第４章；１９９９版的第４章）；

———在要求一章中，修改了地名标志的颜色、尺寸规格和外观的要求（本版的５．４、５．５、５．６；１９９９版

的５．２、５．４、５．５）；

———在要求一章中，删除了版面、书写的要求（１９９９版的５．１、５．３）；增加了地名标志的设置、版面内

容、版面布局的要求（本版的５．１、５．２、５．３）；

———在要求一章中，修改了地名标志的基本性能要求（本版的５．７；１９９９版的５．６．１、５．６．２、５．６．３、

５．６．４、５．６．５），修改了反光地名标志和长余辉蓄光地名标志的特殊性能要求（本版的５．８．１、

５．８．２；１９９９版的５．６．６、５．６．７），删除了电致地名标志的特殊性能要求（１９９９版的５．６．８），增

加了ＬＥＤ地名标志、金属腐蚀地名标志以及碑碣式地名标志的特殊性能要求（本版的５．８．３、

５．８．４、５．８．５）；

———在要求一章中，增加了地名标志的支撑装置、地名导向标志、外置照明器材的要求（本版的５．９、

５．１０、５．１１）；

———在试验方法一章中，修改了外观检查试验方法（本版的６．２；１９９９版的６．１）、耐盐雾腐蚀性能

试验方法（本版的６．３；１９９９版的６．３．４）、耐湿热性能试验方法（本版的６．４；１９９９版的

６．３．５）、耐候性能试验方法（本版的６．７；１９９９版的６．３．２）、辐射性能试验方法（本版的６．８；

１９９９版的６．２）、抗冲击性能试验方法（本版的６．９；１９９９版的６．４）、长余辉蓄光地名标志亮度

测试方法（本版的６．１０；１９９９版的６．２），增加了试样制备（本版的６．１）、耐高温性能试验方法

（本版的６．５）、耐低温性能试验方法（本版的６．６）、ＬＥＤ地名标志的亮度和电气安全性能试验

方法（本版的６．１１）、试验报告（本版的６．１２）；

———增加了规范性附录“汉语拼音字母字样和阿拉伯数字字样”（见附录Ａ）；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地名标志版面示例”（见附录Ｂ）；

———增加了规范性附录“地名标志长余辉蓄光粉的要求”（见附录Ｃ）；

———增加了规范性附录“地名标志长余辉蓄光膜的要求”（见附录Ｄ）。

本标准的附录Ａ、附录Ｃ、附录Ｄ为规范性附录，附录Ｂ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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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由全国地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由民政部区划地名司、民政部地名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常州华日升反光材料有限公司、河北格林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大连路明发光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四川新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温州市宝兴印业有限公司、清华大学新型陶瓷与精细工艺国家重点实验室、

河北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衡水立车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大连新兴喷涂技术开发公司、艾利（中国）

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戴均良、刘保全、孙秀东、陈德、宋久成、庞森权、汪太明、王晓伏、陆亚建。

本标准于１９９９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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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　标志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地名标志的术语定义、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包装等。

本标准适用于地名标志的生产、流通、使用和监督检验。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１９１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ＧＢ／Ｔ１９１—２０００，ｅｑｖＩＳＯ７８０：１９９７）

ＧＢ／Ｔ１７２０　漆膜附着力测定法

ＧＢ／Ｔ１７３２　漆膜耐冲击性测定法

ＧＢ／Ｔ１７３３　漆膜耐水性测定法

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０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Ｆｃ和导则：振动（正弦）

（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０—１９９５，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０６８２６：１９８２）

ＧＢ２８９３　安全色（ＧＢ２８９３—２００１，ｎｅｑＩＳＯ３８６４：１９８４）

ＧＢ／Ｔ３９７９　物体色的测量方法

ＧＢ／Ｔ６５４３　瓦楞纸箱

ＧＢ７０００．１　灯具一般安全要求与试验（ＧＢ７０００．１—２００２，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５９８１：１９９９）

ＧＢ／Ｔ７２８４　框架木箱

ＧＢ／Ｔ９１７４　一般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ＧＢ／Ｔ１０００１（所有部分）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ＧＢ／Ｔ１１１８５　漆膜弯曲试验（锥形轴）（ＧＢ／Ｔ１１１８５—１９８９，ｅｑｖＩＳＯ６８６０：１９８４）

ＧＢ／Ｔ１２４６４　普通木箱（ＧＢ／Ｔ１２４６４—２００２，ｎｅｑＪＩＳＺ１４０２：１９９９）

ＧＢ／Ｔ１７１３６　土壤质量　总汞的测定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ＧＢ／Ｔ１７１３７　土壤质量　总铬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ＧＢ／Ｔ１７１４１　土壤质量　铅、镉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ＧＢ／Ｔ１７６９３．１—１９９９　外语地名汉字译写导则　英语

ＧＢ／Ｔ１８８３３—２００２　公路交通标志反光膜

少数民族语地名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法　１９７６０６国家测绘总局、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汉语地名部分）１９８４１２２５中国地名委员会、中国文字改革委员

会、国家测绘局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地名　犵犲狅犵狉犪狆犺犻犮犪犾狀犪犿犲狊

人们对各个地理实体赋予的专有名称。

［ＧＢ／Ｔ１７６９３．１—１９９９，定义２．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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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地名标志　狊犻犵狀狊狅犳犵犲狅犵狉犪狆犺犻犮犪犾狀犪犿犲狊

标示地理实体专有名称及相关信息的设施。

４　分类

４．１　自然地理实体地名标志

４．１．１　海域地名标志，包括海洋、海湾、海峡、海滩、海岛、群岛、岬角、半岛等的地名标志。

４．１．２　水系地名标志，包括河流、河源、河口、湖泊、陆地岛屿（包括河岛、湖岛等）、冰川（包括冰斗、冰川

谷等）、瀑布、泉等的地名标志。

４．１．３　地形地名标志，包括平原、盆地、高原、丘陵、山脉、山口、山谷、山峰、火山、草原、森林、沙漠、戈

壁、绿洲等的地名标志。

４．２　人文地理实体地名标志

４．２．１　居民地地名标志，包括街、巷、区片、小区、门、楼、楼单元、楼层和村等的地名标志。

４．２．２　行政区域地名标志，包括省级（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地名标志、地级（地级市、自治

州、地区行政公署和盟等）地名标志、县级（县、县级市、市辖区、自治县和旗等）地名标志、乡级（乡、镇、民

族乡和苏木等）地名标志。

４．２．３　专业区地名标志，包括矿区、农业区、林区、牧区、渔区、工业区、边贸区、开发区、自然保护区等的

地名标志。

４．２．４　设施地名标志，包括火车站、汽车站、地（城）铁站、海港、河港、渡口、飞机场、桥梁（例如公路桥

梁、铁路桥梁、城镇内的立交桥和过街桥等）、隧道（例如公路隧道、铁路隧道、城镇内的地下通道等）、环

岛等具有地名意义的交通设施的地名标志，池塘、海塘、水库、蓄洪区、灌溉渠、堤坝、运河等具有地名意

义的水利设施的地名标志，发电站、输变电站等具有地名意义的电力设施的地名标志。

４．２．５　纪念地和旅游地地名标志，包括风景区、公园、人物纪念地（例如陵园，人物纪念馆、纪念堂等）、

事件纪念地（例如古战场等）、宗教纪念地（例如寺、庙、教堂等）等的地名标志。

５　要求

５．１　设置

５．１．１　安全要求

设置的地名标志不应存在：

ａ）　对人身造成任何伤害的潜在危险；

ｂ）　对环境造成任何污染的潜在危险。

５．１．２　设置方式

地名标志一般可采用：立柱式（安装在一根或一根以上的立柱上）、悬臂式、附着式（如钉挂、粘贴、镶

嵌等）、碑碣式，以及其他方式设置。

５．１．３　设置高度

一般情况下，立柱式、悬臂式和附着式地名标志的下边缘距地面的高度不宜小于２ｍ。小于２ｍ

时，地名标志的边角应为圆弧型。

５．１．４　设置密度

５．１．４．１　应因地制宜地确定地名标志的设置密度，以确保能够充分发挥其指位导向功能。

５．１．４．２　一般情况下，街、巷的交叉口均应设置街、巷地名标志。当两交叉口间隔大于３００ｍ时，可适

当增加街、巷地名标志的数量。

５．２　版面内容

５．２．１　文字

５．２．１．１　地名标志上的汉字应使用规范汉字书写。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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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１．２　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地名标志应标示当地政府规定的一种少数民族文字，其使用的字体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５．２．１．３　汉语拼音拼写方法按照《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汉语地名部分）》的规定执行。

５．２．１．４　少数民族语地名汉语拼音拼写按照《少数民族语地名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法》拼写。

５．２．１．５　地名标志的文字应使用黑体字。汉语拼音字母字样和阿拉伯数字字样见附录Ａ。

５．２．１．６　地名标志的文字端正，笔画清楚，排列整齐，间隔均匀，整体位置适中。

５．２．２　图形符号

５．２．２．１　下列地名标志可增加图形符号：

ａ）　专业区地名标志；

ｂ）　设施地名标志；

ｃ）　纪念地和旅游地地名标志。

５．２．２．２　图形符号及其绘制等应符合ＧＢ／Ｔ１０００１中的相关规定。

５．２．３　指示方向信息

街、巷地名标志可增加标明街、巷走向的指示方向信息。

５．２．４　邮政编码

大门地名标志可增加所在区域的邮政编码。

５．３　版面布局

５．３．１　文字

５．３．１．１　海域、水系、地形、行政区域、专业区、设施、纪念地和旅游地地名标志，以及街、巷、区片、小区、

村等居民地名标志，上部五分之三的区域标示地理实体的汉字名称，下部五分之二的区域标示地理实体

名称的汉语拼音。版面示例分别见图Ｂ．１～图Ｂ．１５。

５．３．１．２　楼地名标志左边五分之三的区域标示所在街区、村的汉字名称和汉语拼音，其中汉字名称标

示在上部五分之三的区域，汉语拼音标示在下部五分之二的区域。右边五分之二的区域标示楼宇编号，

编号用阿拉伯数字书写，高度不小于３５０ｍｍ。版面示例见图Ｂ．１６。

５．３．１．３　门地名标志上部五分之二的区域标示院落、独立门户所在街区、村的汉字名称，下部五分之三

的区域标示该门的编号，编号用阿拉伯数字书写。版面示例见图Ｂ．１７。

５．３．１．４　楼单元地名标志宽度的中部五分之三区域标示楼单元名称。第一单元用“一单元”表示，依次

类推。版面示例见图Ｂ．１８。

５．３．１．５　楼层地名标志直径的中部五分之三区域标示楼层编号。地上第一层用“１”表示，依次类推；地

下第一层用“Ｂ１”表示，依次类推。版面示例见图Ｂ．１９。

５．３．１．６　碑碣式地名标志竖置时，上部五分之四的区域标示地理实体的汉字名称，下部五分之一的区

域标示地理实体名称的汉语拼音，汉字名称竖写，汉语拼音横写。版面示例见图Ｂ．２０。标示少数民族

文字时，少数民族文字标示在汉字名称之下，其中上部五分之三的区域标示地理实体的汉字名称，中部

五分之一的区域标示少数民族文字，下部五分之一的区域标示汉语拼音，少数民族文字横写。

碑碣式地名标志横置时，上部五分之三的区域标示地理实体的汉字名称，下部五分之二的区域标示

地理实体名称的汉语拼音，汉字名称和汉语拼音横写。版面示例见图Ｂ．２１。

５．３．１．７　除竖置的碑碣式地名标志外，一般情况下，标示少数民族文字时，少数民族文字标示在汉字名

称之上，原汉字名称书写区域的上部三分之一的区域标示少数民族文字，下部三分之二区域标示汉字名

称，其他部分比例不变。

５．３．２　图形符号

设置图形符号时，地名标志左边五分之二的区域标示图形符号，右边五分之三的区域标示地理实体

的汉字名称和汉语拼音，其中汉字名称标示在上部五分之三的区域，汉语拼音标示在下部五分之二的区

域。版面示例见图Ｂ．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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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３　指示方向信息

指示方向信息标示在汉语拼音两侧，并与汉语拼音保持一定间距。指示方向信息的汉字高度与汉

语拼音的高度相同。版面示例见图Ｂ．２３。

５．３．４　邮政编码

大门地名标志标示邮政编码时，上部五分之一的区域标示院落、独立门户所在街区、村的汉字名称。

中部五分之三的区域标示该门的编号，编号用阿拉伯数字书写。下部五分之一的区域标示该门所在区

域的邮政编码，在“邮政编码”四个字后空一格标示编码，编码用阿拉伯数字书写。版面示例见图Ｂ．２４。

５．４　颜色

地名标志的颜色要求见表１。表中的白色，采用长余辉蓄光材料制作时可为黄绿色或蓝绿色。

除以基板颜色和棕色作为背景颜色外，地名标志应采用ＧＢ２８９３规定的安全色。

碑碣式地名标志的背景颜色可采用基板颜色，文字颜色应采用黑色或红色。

地名标志上图形符号的颜色应符合ＧＢ／Ｔ１０００１中的相关规定，并与标志材质、背景颜色以及标志

上文字的颜色保持相互协调。

表１　颜色要求

类　　型 背景颜色 文字颜色

居民地

地名标志

街、巷地名标志
蓝色（东西走向，包括东西向的斜街）、

绿色（南北走向，包括南北向的斜街）
白色

区片、小区、门、楼单元、

楼层、村地名标志

蓝色 白色

基板颜色（金属腐蚀地名标志） 黑色或红色

楼地名标志

左边书写名称区域为蓝色、右边书写

楼号区域为白色

左边书写的文字为白色、右边书写的

楼号为红色

基板颜色（金属腐蚀地名标志） 黑色或红色

行政区域、设施地名标志 蓝色

专业区、海域、水系、地形地名标志 绿色

纪念地和旅游地地名标志 棕色

白色

５．５　尺寸规格

５．５．１　地名标志图文书写平面的尺寸规格要求见表２。

表２　尺寸规格要求 单位为毫米

类　　型
图文书写平面尺寸

长 宽
外 沿 宽 度

居民地

地名标志

街地名标志 １２００～１７００ ３００～７００ ≤２５

巷地名标志 ４６０ １６０ ≤２０

区片、小区、村地名标志 ８００～１７００ ３００～７００ ≤２５

门地名标志

大 ５７０ ３７０ ≤１５

中 ２７０ １７０ ≤１５

小 １５０ ９０ ≤１２

楼地名标志 ９００ ５００ ≤２５

楼单元地名标志 ３００～４００ １５０～２００ ≤１５

楼层地名标志 直径：２００～４００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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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单位为毫米

类　　型
图文书写平面尺寸

长 宽
外 沿 宽 度

行政区域地名标志 ２０００～７０００ ９００～２５００ ≤２５

专业区地名标志 １５００～３０００ ６００～１２００ ≤２５

设施、纪念地和旅游地地名标志 １５００～３０００ ８００～１５００ ≤２５

海域、水系、地形地名标志 １５００～５７００ ６００～１８００ ≤２５

５．５．２　碑碣式地名标志竖置时，图文书写平面的宽为（３００～１０００）ｍｍ，高为（６００～２０００）ｍｍ；碑碣式

地名标志横置时，图文书写平面的宽为（１０００～２０００）ｍｍ，高为（６００～１２００）ｍｍ。

５．６　外观
１）

１）　如无特殊说明，本标准中５．６和５．７所提出的要求，只适用于立柱式、悬臂式、附着式地名标志，不适用于碑碣

式地名标志。

５．６．１　地名标志的外观应平滑、整齐。

５．６．２　按照６．２规定的方法试验后，地名标志不应存在以下缺陷：

ａ）　明显的毛刺、裂纹；

ｂ）　明显的划痕、损伤和颜色不均匀；

ｃ）　面积大于２０ｍｍ
２ 的气泡；

ｄ）　发光、反光性能明显不均匀。

５．７　基本性能

５．７．１　基板

５．７．１．１　基板可采用下列材料：

ａ）　金属材料；

ｂ）　无机非金属材料；

ｃ）　高分子材料。

５．７．１．２　基板应具有一定的硬度、抗冲击性能、耐弯曲性能和抗拉伸性能。

５．７．１．３　基板表面应光滑、平整，没有伤痕、裂纹、污垢。

５．７．１．４　必要时，金属材料应做好表面防锈处理。

５．７．２　耐盐雾腐蚀性能

按照６．３规定的方法试验１２０ｈ后，试样表面不应出现变色、起泡和侵蚀等现象。

５．７．３　耐湿热性能

按照６．４规定的方法试验４８ｈ后，试样表面不应出现起泡、生锈和脱落等现象。

５．７．４　耐高温性能

按照６．５规定的方法试验２４ｈ后，试样表面不应出现裂缝、软化、剥离、皱纹、起泡、翘曲和外观不

均匀等现象。

５．７．５　耐低温性能

按照６．６规定的方法试验７２ｈ后，试样表面不应出现裂缝、软化、剥离、皱纹、起泡、翘曲和外观不

均匀等现象。

５．７．６　耐候性能

按照６．７规定的方法试验１２００ｈ后，试样表面不应出现变色、裂缝、长霉、生锈、凹陷、起泡、侵蚀、

剥离、粉化、变形和脱落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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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７　辐射性能

按照６．８规定的方法试验，α、β、γ辐射值不应高于本底读数两倍。

５．７．８　抗冲击性能

使用漆膜作底面的地名标志，其抗冲击性能应符合５．８．２．３中ｂ）列项的要求；其他地名标志按照

６．９规定的方法试验后，试样不应破损。

５．８　特殊性能

５．８．１　反光地名标志

５．８．１．１　色度性能按照ＧＢ／Ｔ１８８３３—２００２中７．３规定的方法试验，试样表面的各种颜色的色品坐标

和亮度因数应在ＧＢ／Ｔ１８８３３—２００２中的表１的范围内，各种颜色色品图见ＧＢ／Ｔ１８８３３—２００２中的

图３。

５．８．１．２　逆反射性能按照ＧＢ／Ｔ１８８３３—２００２中７．４规定的方法试验，试样表面的逆反射系数值不应

低于ＧＢ／Ｔ１８８３３—２００２中规定的四级反光膜的要求。

５．８．２　长余辉蓄光地名标志

５．８．２．１　按照６．１０规定的方法试验，试样初始亮度应高于１００００ｍｃｄ／ｍ
２，激发结束１０ｈ的亮度不应

低于３ｍｃｄ／ｍ２。

５．８．２．２　使用的长余辉蓄光粉的性能要求应符合附录Ｃ的相应规定。

５．８．２．３　使用漆膜作底面时，漆膜的性能应符合：

ａ）　耐水性能：除试样可按照６．１制备外，按照ＧＢ／Ｔ１７３３规定的方法试验５ｍｉｎ后，不应出现失

光、变色、起泡、起皱、脱落、生锈等现象；

ｂ）　抗冲击性能：除试样可按照６．１制备外，按照ＧＢ／Ｔ１７３２规定的方法试验后，不应出现裂纹、

皱纹及剥落等现象；

ｃ）　耐弯曲性能：除试样可按照６．１制备外，按照ＧＢ／Ｔ１１１８５规定的方法试验后，不应出现裂纹、

剥落等现象；

ｄ）　附着力性能：除试样可按照６．１制备外，按照ＧＢ／Ｔ１７２０规定的方法试验，附着力的级别不应

低于二级。

５．８．２．４　使用长余辉蓄光膜制作地名标志时，长余辉蓄光膜的性能要求应符合附录Ｄ的相应规定。

５．８．３　犔犈犇（发光二极管）地名标志

５．８．３．１　亮度性能按照６．１１．１规定的方法试验后，发光部分的亮度不应低于１５０００ｍｃｄ／ｍ
２。

５．８．３．２　耐机械振动性能应符合：标志正常通电情况下，在振动频率１Ｈｚ～１５０Ｈｚ的范围内按照

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０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在１Ｈｚ～９Ｈｚ时按位移控制，位移３．５ｍｍ；在９Ｈｚ～１５０Ｈｚ

时按加速度控制，加速度为１０ｍ／ｓ２。１Ｈｚ→９Ｈｚ→１５０Ｈｚ→９Ｈｚ→１Ｈｚ为一个循环，共试验２０个循

环后，产品功能正常，结构不受影响，零部件无松动。

５．８．３．３　电气安全性能应符合：

ａ）　保护接地端子：按照６．１１．２规定的方法试验，标志应有保护接地端子及其标记；

ｂ）　绝缘电阻性能：按照６．１１．３规定的方法试验，测得标志两个电极与表面之间的绝缘电阻不应

低于２０ＭΩ；

ｃ）　安全耐压性能：按照６．１１．４规定的方法试验后，不应出现击穿的现象。

５．８．３．４　使用太阳能电池供电时，太阳能电池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规定。使用的其他电源也应符合

国家相关标准的规定。

５．８．４　金属腐蚀地名标志

表面、接缝应平整光滑。使用的漆膜应符合５．８．２．３中的要求。

５．８．５　碑碣式地名标志

其建构筑物应牢固可靠，且具有一定的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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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　地名标志的支撑装置

５．９．１　立柱式和悬臂式地名标志，立柱和悬臂应采用耐腐蚀、抗冲击性能好的金属材料和其他新型材

料。材料表面光滑，没有污垢、伤痕、裂纹、折叠、轧折、离层和结疤。立柱管顶端应加柱帽。

立柱和悬臂的尺寸，标志与立柱、悬臂的连接方式，立柱的基础大小等，应根据设置地点的风力、标

志尺寸规格等因素确定。

必要时，立柱和悬臂等制作完成后，应进行防腐和防锈处理。

５．９．２　附着式地名标志的固定应牢固可靠，其附着的建构筑物应具有一定的刚性。

５．９．３　碑碣式地名标志的固定应牢固可靠。

５．１０　地名导向标志

５．１０．１　地名导向标志标示地名标志所示地理实体周围的平面图、单位指向等指示信息，用于引导人们

方便地到达目的地，通常附着在地名标志的支撑装置上。

５．１０．２　区片、小区、街、村、行政区域等地名标志宜附设该区片、小区、街、村、行政区域周围的平面图、

单位指向牌等地名导向标志。必要时，其他地名标志可附设地名标志所示地理实体周围的平面图、单位

指向牌等地名导向标志。

５．１０．３　地名导向标志的安装应牢固可靠。

５．１１　外置照明器材

外置照明器材应符合ＧＢ７０００．１中的相关规定。

６　试验方法

６．１　试样制备

根据不同情况，按下列办法之一制备试样：

ａ）　以完整的标志产品作为试样；

ｂ）　从标志产品中划出相应尺寸作为试样；

ｃ）　从标志产品中截取相应尺寸作为试样。

６．２　外观检查试验方法

６．２．１　裂纹和气泡

在明亮的环境中（光照度不小于１５０ｌｘ），面对反光地名标志和长余辉蓄光膜制作的地名标志的图

文书写平面目测，然后在表面滴墨水，３ｍｉｎ后将墨水擦掉，检查是否有残留的墨水渗透其中。用四倍

放大镜检查气泡，并测量气泡的面积。

６．２．２　损伤和颜色

在明亮的环境中（光照度不小于１５０ｌｘ），面对地名标志图文书写平面目测，检查是否存在损伤和颜

色不均匀等现象。按照ＧＢ２８９３和ＧＢ／Ｔ３９７９测量颜色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６．２．３　发光性能

在黑暗环境中，距离标志５ｍ处目测正常发光的ＬＥＤ地名标志和激发后的长余辉蓄光地名标志图

文书写平面，检查是否存在明显发光不均匀现象。

６．３　耐盐雾腐蚀性能试验方法

６．３．１　试验溶液

试验溶液应按照如下步骤配制：

ａ）　将化学纯的氯化钠溶解于蒸馏水或去离子水中，配制成质量分数为５％±０．１％的溶液；

ｂ）　采用化学纯的盐酸或氢氧化钠调节溶液的ｐＨ值，使其在６．５～７．２之间，但浓度仍须符合本

条ａ）中的规定，ｐＨ值的测量采用精度为０．３的精密ｐＨ值试纸；

ｃ）　溶液在使用之前应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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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２　试验设备

采用盐雾试验箱进行试验。

６．３．３　试验条件

试验条件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试验时，盐雾箱内的温度为３５℃±２℃；

ｂ）　试验采用连续雾化；

ｃ）　盐雾不得直接喷射到试样上；

ｄ）　试验箱工作空间内顶部、内壁以及其他部位的冷凝液不得滴落到试样上；

ｅ）　试验设备内外气压应平衡；

ｆ）　雾化时，应防止油污、尘埃等杂质和喷射空气的温湿度影响试验箱内的试验条件。

６．３．４　试验步骤

试验按照如下步骤进行：

ａ）　把尺寸为（１５０～４５０）ｍｍ×１５０ｍｍ的试样放入盐雾箱内，其受试表面与竖直方向成３０°角；

ｂ）　相邻两试样保持一定的间隙，行间距不少于７５ｍｍ；

ｃ）　试样放置后，按照６．３．３规定的试验条件进行规定时间的试验；

ｄ）　试验结束后，用流动水轻轻洗去试样表面盐沉积物，再在蒸馏水中漂洗，洗涤水温不得超过

３５℃，然后恢复２ｈ；

ｅ）　用四倍放大镜检查试样表面。

６．４　耐湿热性能试验方法

６．４．１　试验设备

采用调温调湿箱进行试验。

６．４．２　试验条件

试验条件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试样的特性不应明显地影响调温调湿箱内的温湿度条件；

ｂ）　调温调湿箱内壁和顶部的凝结水不应滴落到试样上。

６．４．３　试验步骤

试验按照如下步骤进行：

ａ）　把尺寸为（１５０～６００）ｍｍ×（９０～４００）ｍｍ的试样放入调温调湿箱内，相邻两试样正面不相

接触；

ｂ）　把箱内温度逐渐升至４７℃±２℃，相对湿度升至９６％±２％，达到规定温湿度时，开始计时；

ｃ）　使试样在规定温湿度条件下进行规定时间的试验；

ｄ）　关闭电源，使试验箱自然降至室温；

ｅ）　取出试样，放置２ｈ，用四倍放大镜检查试样表面。

６．５　耐高温性能试验方法

６．５．１　试验设备和试验条件

试验设备应符合６．４．１的要求。试验条件应符合６．４．２的要求。

６．５．２　试验步骤

试验按照如下步骤进行：

ａ）　把尺寸为（１５０～６００）ｍｍ×（９０～４００）ｍｍ的试样放入调温调湿箱内，相邻两试样正面不相

接触；

ｂ）　把箱内温度逐渐升至７０℃±２℃，达到规定温度时，开始计时；

ｃ）　使试样在规定温度条件下进行规定时间的试验；

ｄ）　关闭电源，使试验箱自然降至室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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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取出试样，放置２ｈ，用四倍放大镜检查试样表面。

６．６　耐低温性能试验方法

６．６．１　试验设备和试验条件

试验设备应符合６．４．１的要求。试验条件应符合６．４．２的要求。

６．６．２　试验步骤

试验按照如下步骤进行：

ａ）　把尺寸为（１５０～６００）ｍｍ×（９０～４００）ｍｍ的试样放入调温调湿箱内，相邻两试样正面不相

接触；

ｂ）　把箱内温度逐渐降至－４０℃±２℃，达到规定温度时，开始计时；

ｃ）　使试样在规定温度条件下进行规定时间的试验；

ｄ）　关闭电源，使试验箱自然升至室温；

ｅ）　取出试样，放置２ｈ，用四倍放大镜检查试样表面。

６．７　耐候性能试验方法

６．７．１　试验设备

对试验设备要求如下：

ａ）　采用氙灯耐气候试验机进行试验；

ｂ）　试验机应配备辐照计对累积辐射能量进行监测；

ｃ）　试验机内应配备黑板测温计，测量试样表面的温度。

６．７．２　试验条件

试验条件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试验过程中，采用连续光照；

ｂ）　黑板温度为：６３℃±３℃；

ｃ）　喷水周期为：每１２０ｍｉｎ为一个周期，其中１８ｍｉｎ连续喷水，１０２ｍｉｎ不喷水。

６．７．３　试验步骤

试验按照如下步骤进行：

ａ）　将尺寸为１５０ｍｍ×９０ｍｍ的试样固定于试样架上；

ｂ）　按６．７．２规定的试验条件进行规定时间的试验；

ｃ）　达到规定时间后，若试样所受累积辐射能量小于４．３２×１０
６ｋＪ／ｍ２，则应延长试验时间，以保证

试样所受累积辐射能量值；

ｄ）　经过规定时间试验后，试样用质量分数为５％±０．５％的盐酸溶液浸泡４５ｓ，然后用水彻底冲

洗，最后用干净软布擦干，用四倍放大镜检查试样表面。

６．８　辐射性能试验方法

６．８．１　试验设备

采用α、β、γ辐射仪测量试样辐射值，试验设备要求如下：

ａ）　α探测效率≥３５％（２π３５
２３９Ｐｕ面源），本底读数小于３个／ｍｉｎ；

ｂ）　β探测效率≥３０％（２π３０
９０Ｓｒ＋９０Ｙ面源），本底读数小于１２０个／ｍｉｎ；

ｃ）　γ探头灵敏度：对
２２６Ｒａ≥６个／ｍｉｎ。

６．８．２　试验条件

一般情况下，试验宜在温度为２３℃±２℃，相对湿度为５０％±１０％的环境中进行。环境中不应有明

显的辐射干扰。

６．８．３　试验步骤

试验按照如下步骤进行：

ａ）　将α测试探头与操作台连接起来，测量周围环境中α射线的本底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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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测量试样α射线的辐射值；

ｃ）　更换β、γ测试探头，测量周围环境中β、γ射线的本底值；

ｄ）　测量试样β、γ射线的辐射值；

ｅ）　将测得的试样辐射值与本底值对比。

６．９　抗冲击性能试验方法

６．９．１　试验设备

对试验设备要求如下：

ａ）　采用落球冲击试验机进行试验；

ｂ）　钢球为实心，质量为０．１ｋｇ±０．００５ｋｇ。

６．９．２　试验条件

一般情况下，试验宜在温度为２３℃±２℃，相对湿度为５０％±１０％的环境中进行。

６．９．３　试验步骤

试验按照如下步骤进行：

ａ）　把试样受试面朝上水平放置在试验机的冲击平板上；

ｂ）　在试样上方１ｍ处，用６．９．１规定的钢球自由落下，冲击试样；

ｃ）　重新选取２个冲击点，重复本条ｂ）中的过程；

ｄ）　冲击后，用四倍放大镜检查试样。

注：本试验方法不适用于使用漆膜作底面的试样。

６．１０　长余辉蓄光地名标志亮度测试方法

６．１０．１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使用：

ａ）　Ｄ６５标准光源；

ｂ）　微光亮度仪：精度≤０．１ｍｃｄ／ｍ
２。

６．１０．２　试验条件

一般情况下，试验宜在温度为２３℃±２℃，相对湿度为５０％±１０％的环境中进行。

６．１０．３　试验步骤

试验按照如下步骤进行：

ａ）　试验前，试样应避光存放不得少于１２ｈ；

ｂ）　采用Ｄ６５标准光源对试样进行激发，激发时间为１５ｍｉｎ，激发照度为４５００ｌｘ；

ｃ）　激发结束，关掉Ｄ６５标准光源；

ｄ）　打开微光亮度仪的电源开关，校准设备；

ｅ）　用微光亮度仪测量试样的初始亮度；

ｆ）　将试样避光存放１０ｈ，用微光亮度仪测量试样的亮度。

６．１１　犔犈犇地名标志的亮度和电气安全性能试验方法

６．１１．１　亮度性能试验方法

试样正常通电情况下，用６．１０．１规定的微光亮度仪测量试样的亮度。

６．１１．２　安全标记检查方法

采用目测的方法检查保护接地端子及其标记。

６．１１．３　绝缘电阻性能试验方法

６．１１．３．１　试验设备

对试验设备要求如下：

ａ）　采用能提供５００Ｖ直流测试电压的绝缘电阻测试仪进行试验；

ｂ）　仪器接地应妥善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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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１．３．２　试验条件

试验条件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操作应在绝缘垫子上进行，操作人员应带上绝缘手套；

ｂ）　一般情况下，试验宜在温度为２３℃±２℃，相对湿度为５０％±１０％的环境中进行。

６．１１．３．３　试验步骤

试验按照如下步骤进行：

ａ）　接通电源，校准设备；

ｂ）　用５００Ｖ测试电压测量试样某一电极与试样表面之间的绝缘电阻；

ｃ）　测量试样另一电极与试样表面之间的绝缘电阻；

ｄ）　测量结束，关闭设备电源。

６．１１．４　安全耐压性能试验方法

６．１１．４．１　试验设备

对试验设备要求如下：

ａ）　采用安全耐压测试仪进行试验；

ｂ）　仪器能提供１５００Ｖ交流有效值的测试电压；

ｃ）　仪器接地应妥善可靠。

６．１１．４．２　试验条件

试验条件应符合６．１１．３．２的要求。

６．１１．４．３　试验步骤

试验按照如下步骤进行：

ａ）　接通电源，校准设备；

ｂ）　在试样的电源接线端子与金属外框或可触及的金属构件间施加１５００Ｖ的试验电压，试验

１ｍｉｎ；

ｃ）　测量结束，关闭设备电源。

６．１２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ａ）　受试产品的名称；

ｂ）　试验条件；

ｃ）　试验设备；

ｄ）　说明采用本国家标准中的哪些条款；

ｅ）　与本国家标准所规定内容的任何不同之处；

ｆ）　试验结果（试验数据及评定结果）；

ｇ）　试验日期。

７　检验规则

７．１　型式检验

７．１．１　型式检验的条件

型式检验的条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新生产地名标志或转移地址生产地名标志时；

ｂ）　地名标志的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ｃ）　停产六个月，恢复生产时；

ｄ）　正常批量生产，超过一年时；

ｅ）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一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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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机构提出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７．１．２　型式检验的项目

型式检验的项目包括本标准第５章和第８章规定的全部要求。

７．１．３　型式检验的组批、抽样、判定

７．１．３．１　用相同材料和工艺生产的地名标志，累计生产１５００件，作为一个检验批。

７．１．３．２　一个检验批，共抽取３件，每生产５００件随机抽取１件。

７．１．３．３　型式检验时，标准中的全部强制条款有１件的一项不合格时，该型式检验批产品判为不合格；

若其他条款出现不合格，应在该批产品中每５００件抽取２件，对不合格项进行检验，若仍有１件检验不

合格时，则该型式检验批产品判为不合格。

７．２　出厂检验

７．２．１　出厂检验的条件

向用户交货前，应由生产企业的质量检验部门进行出厂检验。

７．２．２　出厂检验的项目

出厂检验项目应包括下列内容：

ａ）　版面内容、版面布局；

ｂ）　文字和背景的颜色及色差；

ｃ）　尺寸规格；

ｄ）　外观；

ｅ）　其他性能。

７．２．３　出厂检验的组批、抽样、判定

７．２．３．１　交给每一个用户的产品，作为一个检验批（超过１５００件时，应增加检验批）。

７．２．３．２　一个检验批，共抽取３件，每生产５００件随机抽取１件，少于１５００件时，也要抽取３件。

７．２．３．３　出厂检验时，若出现一项不合格，应进行返工；返工后重新对不合格项进行检验，若仍不合格，

则该出厂检验批产品判为不合格。

８　包装

８．１　产品包装

地名标志的包装应符合 ＧＢ／Ｔ９１７４的规定，可采用瓦楞纸箱或木箱等包装，包装箱应符合

ＧＢ／Ｔ６５４３、ＧＢ／Ｔ７２８４和ＧＢ／Ｔ１２４６４的规定。地名标志之间要加衬垫，不满的箱内要加填充材料。

８．２　包装标志

８．２．１　按照ＧＢ／Ｔ１９１的规定，在瓦楞纸箱或木箱上标示“小心轻放”、“禁止滚翻”、“怕湿”等的图示

标志。

８．２．２　包装箱上应有明显标签，标签上应包括下列内容：

ａ）　地名标志的名称和数量；

ｂ）　地名标志产品标准代号；

ｃ）　地名标志生产厂的名称、地址、邮政编码和电话号码；

ｄ）　质量（净重和毛重）；

ｅ）　出厂日期。

８．２．３　包装箱内应附有下述文件：

ａ）　型式检验报告；

ｂ）　出厂检验合格证；

ｃ）　使用说明书；

ｄ）　装箱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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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　包装件运输

地名标志可用各种交通工具运输。运输时，要避免碰撞、摩擦、雨淋、化学腐蚀性药品及有害气体的

侵蚀。

８．４　包装件贮存

地名标志应贮存在清洁、通风的场所，能避免雨、雪、水和腐蚀性物质的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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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汉语拼音字母字样和阿拉伯数字字样

犃．１　汉语拼音字母字样

犃．２　阿拉伯数字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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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地名标志版面示例

图犅．１　海域地名标志版面示例

图犅．２　水系地名标志版面示例

图犅．３　地形地名标志版面示例

图犅．４　省级地名标志版面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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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犅．５　地级地名标志版面示例

图犅．６　县级地名标志版面示例

图犅．７　乡级地名标志版面示例

图犅．８　专业区地名标志版面示例

图犅．９　设施地名标志版面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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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犅．１０　纪念地和旅游地地名标志版面示例

图犅．１１　街地名标志版面示例

图犅．１２　巷地名标志版面示例

图犅．１３　区片地名标志版面示例

图犅．１４　小区地名标志版面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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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犅．１５　村地名标志版面示例

图犅．１６　楼地名标志版面示例

图犅．１７　门地名标志版面示例

图犅．１８　楼单元地名标志版面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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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犅．１９　楼层地名标志版面示例

图犅．２０　竖置的碑碣式地名标志版面示例

图犅．２１　横置的碑碣式地名标志版面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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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犅．２２　带有图形符号的地名标志版面示例

图犅．２３　带有指示方向信息的地名标志版面示例

图犅．２４　带有邮政编码的地名标志版面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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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规范性附录）

地名标志长余辉蓄光粉的要求

犆．１　外观形态

长余辉蓄光粉的外观形态为固体粉末状。

犆．２　亮度性能

把长余辉蓄光粉放置在透明容器中，按照６．１０规定的方法试验，测得初始亮度应高于１００００ｍｃｄ／ｍ２，

激发结束１０ｈ的亮度不应低于１０ｍｃｄ／ｍ２。

犆．３　粒度分布

采用激光粒度分析仪测得，粒径在（４０μｍ～１８０μｍ）范围内的长余辉蓄光粉的质量百分含量不应

小于９０％。

犆．４　辐射性能

按照６．８规定的方法试验，α、β、γ辐射值不应高于本底读数两倍。

犆．５　重金属含量

长余辉蓄光粉的重金属含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铅：准确称取０．５ｇ（精确至０．０００１ｇ）长余辉蓄光粉，按照ＧＢ／Ｔ１７１４１中第６章规定的方法

测量铅的含量应符合表Ｃ．１中的相应规定；

ｂ）　镉：准确称取０．５ｇ（精确至０．０００１ｇ）长余辉蓄光粉，按照ＧＢ／Ｔ１７１４１中第６章规定的方法

测量镉的含量应符合表Ｃ．１中的相应规定；

ｃ）　铬：准确称取０．５ｇ（精确至０．０００１ｇ）长余辉蓄光粉，按照ＧＢ／Ｔ１７１３７中第６章规定的方法

测量铬的含量应符合表Ｃ．１中的相应规定；

ｄ）　汞：准确称取０．５ｇ（精确至０．０００１ｇ）长余辉蓄光粉，按照ＧＢ／Ｔ１７１３６中第６章规定的方法

测量汞的含量应符合表Ｃ．１中的相应规定。

表犆．１　重金属含量要求

重金属类型
限量值

ｍｇ／ｋｇ

铅 ≤９０

镉 ≤７５

铬 ≤６０

汞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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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规范性附录）

地名标志长余辉蓄光膜的要求

犇．１　外观

犇．１．１　长余辉蓄光膜应有平滑、光洁的外表面。在白天明亮的环境中（光照度不小于１５０ｌｘ），把长余

辉蓄光膜自由平放在一平台上，面对长余辉蓄光膜或其防沾纸目测，不应观察到划痕、条纹、气泡和颜色

不均匀等缺陷和损伤。其防沾纸也应平滑、干净、无气泡、无污点或其他杂物。

犇．１．２　长余辉蓄光膜发光效果应均匀，在暗室中检查激发后长余辉蓄光膜的发光效果，应无明显的暗

道、条纹、盲区，允许有轻微的因杂质等引起的盲区存在，单个盲区的面积不应大于１ｍｍ２。

犇．１．３　长余辉蓄光膜通常应以成卷的形式供货。成卷包装的长余辉蓄光膜应均匀、平整、紧密地被缠

绕在一刚性的圆芯上，不应有任何参差不齐的边缘、变形、缺损或夹杂无关的材料等缺陷。每卷长余辉

蓄光膜长度不应少于４５．７２ｍ，并应给出至少０．３ｍ的富余量。整卷长余辉蓄光膜应尽可能减少断头，

在不可避免出现拼接时，宽度方向不能拼接，长度方向的接头不应超过三处，在成卷膜的边缘应可看到

拼接处。每拼接一处应留出０．５ｍ长余辉蓄光膜的富余量，每段长余辉蓄光膜的连续长度不应小于

１０ｍ。

犇．２　颜色可印刷性能

长余辉蓄光膜应具有颜色的可印刷性能。按照长余辉蓄光膜生产商推荐的彩色的、与长余辉蓄光

膜相匹配的油墨及印刷条件、印刷方式等，可对长余辉蓄光膜进行各种颜色的印刷。

犇．３　耐候性能

按照６．７规定的方法试验１２００ｈ后：

ａ）　长余辉蓄光膜应无明显的裂缝、凹陷、起泡、侵蚀、剥离、粉化或变形；

ｂ）　从任何一边均不应出现超过０．８ｍｍ的收缩，也不应出现长余辉蓄光膜从基板边缘翘曲或脱

离的痕迹；

ｃ）　按照６．１０规定的方法试验，测得长余辉蓄光膜的初始亮度应高于５０００ｍｃｄ／ｍ
２，激发结束

１０ｈ的亮度不应低于１．５ｍｃｄ／ｍ２。

犇．４　耐盐雾腐蚀性能

按照６．３规定的方法试验１２０ｈ后，长余辉蓄光膜表面不应出现变色、起泡或侵蚀等现象。

犇．５　耐溶剂性能

按照ＧＢ／Ｔ１８８３３—２００２中７．７规定的方法试验后，长余辉蓄光膜表面不应出现软化、皱纹、渗漏、

起泡、开裂或表面边缘被溶解等现象。

犇．６　抗冲击性能

按照６．９规定的方法试验后，长余辉蓄光膜在受到冲击的表面以外，不应出现裂缝、层间脱离或其

他损坏。

犇．７　耐弯曲性能

按照ＧＢ／Ｔ１８８３３—２００２中７．９规定的方法试验后，长余辉蓄光膜表面不应出现裂缝、剥落或层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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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等现象。

犇．８　耐高温性能

按照６．５规定的方法试验２４ｈ后，长余辉蓄光膜表面不应出现裂缝、软化、剥离、皱纹、起泡、翘曲

和外观不均匀等现象。

犇．９　耐低温性能

按照６．６规定的方法试验７２ｈ后，长余辉蓄光膜表面不应出现裂缝、软化、剥离、皱纹、起泡、翘曲

和外观不均匀等现象。

犇．１０　收缩性能

按照ＧＢ／Ｔ１８８３３—２００２中７．１１规定的方法试验后，长余辉蓄光膜试样任何一边的尺寸在１０ｍｉｎ

内，其收缩不应超过０．８ｍｍ；在２４ｈ内，其收缩不应超过３．２ｍｍ。

犇．１１　附着性能

按照ＧＢ／Ｔ１８８３３—２００２中７．１２规定的方法试验后，长余辉蓄光膜在５ｍｉｎ后的剥离长度不应大

于２０ｍｍ。

犇．１２　防沾纸的可剥离性能

按照ＧＢ／Ｔ１８８３３—２００２中７．１３规定的方法试验后，长余辉蓄光膜无需用水或其他溶剂浸湿，即

可方便地手工剥下防沾纸。防沾纸也不应有破损、撕裂或从长余辉蓄光膜上沾下粘合剂的现象。

犇．１３　抗拉荷载

按照ＧＢ／Ｔ１８８３３—２００２中７．１４规定的方法试验后，每２５ｍｍ宽度长余辉蓄光膜的抗拉荷载值

（犉）不应小于２４Ｎ。

犇．１４　辐射性能

按照６．８规定的方法试验，α、β、γ辐射值不应高于本底读数两倍。

犇．１５　亮度性能

按照６．１０规定的方法试验，测得初始亮度应高于１００００ｍｃｄ／ｍ２，激发结束１０ｈ的亮度不应低于

３ｍｃｄ／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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